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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觀 摩 ○3    
 

公教人員退休所得上限及優惠存款金額限制案 
－釋字第717號解釋與評析 
 

編目：憲法 
 

＜摘   要＞ 
銓敘部鑒於早期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偏低，乃於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訂定發布

退休公務人員供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下稱系爭要點一)。而後未解決退撫

新制所造成退休人員之月退休金加上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所得高於同等級

在職人員每月所得之不合理現象，於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發布、同年二月十六

日施行該要點第三點之一，其第一至三項、第七項及第八項(下稱系爭規定一)分別

限制公務人員退休後以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之額度。 

    教育部基於相同理由，於六十四年二月三日訂定發布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

給付金額優惠款要點(下稱系爭要點二)。後亦因退撫新制問題，於九十五年一月二

十七日增訂發布、二月十六日施行第三點之一，其第一至三項、第七項及第八項(下

稱系爭規定二)分別限制學校教職員退休後以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之額度。 

    本號解釋認為有關以「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 後在職

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一定百分比」之方式，減少其公保養老給

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尚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之原則。且上開規定所採

措施尚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關鍵詞：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 

一、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重點摘述 

(一)授予人民經濟利益之法規預先訂有施行期間者，在該期間內即應予較高程

度之信賴保護，非有極為重要之公益，不得加以限制；若於期間屆滿後發

布新規定，則不生信賴保護之問題。其未定有施行期間者，如客觀上可使

規範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並通常可據為生活或經營之安排，且信賴值得

保時，須基於公益之必要始得發動。凡因公益之必要而變動法規者，仍應

與規範對象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相權衡，除應避免將全部給付逕予終止

外，於審酌減少給付程度時，並應考量是否分階段實施及規範對象承受能

力之差異，俾避免其可得預期之利益遭受過度之減損。  

(二)系爭規定以退休公教人員每月退休所得不超過依 後在職同等級或同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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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一定百分比之方式，對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

惠存款設有上限，使其原得以優惠利率存款之金額於系爭規定發布施行後

減少，致其退休後之優惠存款利息所得顯有降低；同時亦減損在職公教人

員於系爭規定生效前原可得預期之相同利益。惟系爭規定僅係適用於其生

效後國家與退休公教人員、在職公教人員之間仍繼續存在之法律關係，並

非溯及適用於系爭規定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況且退休公教

人員依據係爭要點辦理優惠存款，係以定期簽約之方式辦理，對於已簽約

而期限未屆至之部分，並未一體適用系爭規定。核諸上開說明，系爭規定

之適用，尚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三)系爭要點一、二(下併稱系爭要點)未訂有實施期限，且實施迄九十五年修正

增訂系爭規定，歷時已久，客觀上可使規範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公教人

員不免將優惠存款作為其繼續服務與否之考量。且公教人員退休後，多數

無法如退休前按月領取相同額度之薪給，故符合優惠存款資格之公教人員

於退休時，因有系爭要點之規定，多將優惠存款之利益，納入其退休後之

財務規劃或作為考量自願退休與否之重要因素；尤其於面臨一次領取或按

月領取退休金之選擇時，亦必然以此為其計算比較之基礎，從而應認得享

優惠存款之退休公教人員就系爭要點所提供之優惠存款措施，在客觀上已

具體表現其信賴而非僅屬單純之願望，其信賴利益在憲法上亦值得保護。 

(四)系爭要點實施迄九十五年修正，已逾三十年。國家之各項社經發展、人事

制度均有重大變動，公教人員之待遇、退休所得亦皆已大幅提升。且經濟

環境與市場利率變動甚鉅，與優存制度設計當時之情形亦有極大差異。加

以退撫新制之實施，產生部分公教人員加計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之

退休所得偏高之不合理現象。系爭規定為處理此種不合理情形，避免優惠

存款利息差額造成國家財政嚴重負擔，以及代際間權益關係失衡等問題(銓

敘部退二字第 1003303171 號函、教育部台人(三)字第 0990136535 號函參

照)。系爭規定並未驟然取消優惠存款，而係考量優惠存款之制度，其性質

本為對公務人員於退休金偏低時之政策性補貼，而非獨立於退休金外之經

常性退休給付，始修正為一般退休制度應含之所得替代率，並納入高低職

等承受變動能力之差異，參酌國際勞工組織所訂退休所得之所得替代率，

設置上限百分比，以消除或減少部分不合理情形，緩和預算之不當排擠效

果。衡酌其所欲達成之公益及退休或在職公教人員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

系爭規定所採措施尚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未違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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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號解釋評析 

爭點 評析內容 

是否違反法律不

溯及既往原則？ 

1.蘇永欽大法官所提意見 

本案系爭規定本身並未立即溯及適用於改革前已辦妥優

存而期限未屆至之退休公務人員，所有依存款契約已經

發生的請求權完全未受影響，當然無違反不得溯及既往

原則之問題。 

(1)審查其實大可聚焦於有無造成在規範生效前已經發生

的請求權或給付義務因規範的適用而對請求權人或給

付義務相對人造成不利(減少)？如有，就不能認新法規

沒有溯及既往。 

(2)只要新法規施行前已經發生的請求權或給付義務都不

在新規定的影響範圍，則新法規仍符合對未來生效的

要求，而無涉不得溯及既往原則的違反。本案系爭規

定本身確實並未直接創設具體的請求權或給付義務，

創設具體請求權的其實是優惠存款戶與承作存款的臺

灣銀行訂立的兩年期契約。重要的是，到九十五年優

惠存款改革前，已經辦理優惠存款而期限未屆至的瘦

有不利益之退休公務人員，都仍可繼續適用該次改革

前已簽約的相關內容至期限屆滿為止。 

2.湯德宗大法官所提意見 

本件係爭規定一與二既未追繳相關退休公教人員前已領

受隻 18%優惠存款利息，僅限制原簽訂(兩年一期)之優存

契約期滿後得再辦優存之(公保養老給付)金額，自屬「非

真正溯及」之情形，不在「法律不溯及既往」禁止之列。

信賴保護原則 

之探討 

1.陳新民大法官所提意見 

信賴利益之判斷應加上法規範之位階高低與涉及法益之

重要性，一併討論。 

(1)越高位階的法規範理應具有更高的公信力。由 高位

階的法律所創出的法律秩序，當比其他低位階法規範

所產生的影響來得既深且廣，人民對之產生的信賴

感，也就更值得保障。 

(2)信賴利益保護的密度是否如本號解釋多數意見所稱：

「端視法規範有無定有施行期間而定：凡定有施行期

間者，非有極為重要的公益，不得加以變更，即享有

較高程度之信賴保護。反之，只有普通公益即可變動，

仍須經過法益衡量及比例原則之檢驗」？然而法律以

未定有施行期間為常態，是否意味著僅須普通公益即

可產生變動？本號解釋提及「授予經濟利益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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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保護原則 

之探討 

要求普通公益即可變動之。試問對未授予經濟利益的

法規，產生變動的公益要求為何？是否應當具備更優

勢公益？顯然更加混淆！ 

其實大法官在提出期限論時，所應在乎者不應當是法

規是否明白定有施行期間，而是法規真正實施的時間

長短而論。任何感情都是越久越深，一個實施越久的

法規，當然會創設更高度的法律信賴感，此時也惟有

加重信賴保障的密度，要求具有更重要的公益要求下

方能加以變更。 

(3)本號解釋對信賴利益保護與衡量方式的商榷。多數意

見在解釋理由書第一段中，強調若人民依舊法規範取

得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合理預期取得之利益，且有一

定的信賴事實，國家即應加以保障。但又隨即指出除

因有憲政制度考量外，國家原則上固有決定是否維持

與如何維持之形成空間，但仍應注意有無值得保護之

信賴之問題。這顯然是一個「刀切豆腐兩面光」筆法：

先對已經值得保障且應加以保護的利益，加以嚴格地

界定。後又將「值得保護性」淪於立法者「形成空間」，

只不過立法者「於形成此要否維持的裁量權時，仍應

注意有無值得信賴保護」。前後對比可知，前者的值

得保護性，完全僅具有訓示功能，比較起來行政程序

法第 119 條規定「不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以及第 120

條規定「應值得保護信賴利益之補償」。可見依行政

程序法，若具備「其所得利益即具有值得保護及不值

得保護」的法律地位時，一旦獲得了值得保護的資格，

行政機關即有給予補償的義務。相形之下，行政程序

法的「信賴值得保護」，雖然是個案性質的實踐，但

卻能真正保障人民實質的信賴利益，其「值得保護」

是說到做到！ 

(4)理由書中雖然提出了「期限論」，認為授予人民經濟

利益之法規儘管未定有施行期間者，如客觀上可使信

賴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並通常可據為生活或經營的

安排，則其信賴值得保護，雖然可依公益之必要而變

動，但必須予以權衡，而應考慮採取 小之侵犯。理

由書中亦重申系爭規定實施歷時已久，公教人員也信

賴此優惠存款制度會繼續實施，並加以作為人生規

劃，客觀上已具體表現其信賴，而非僅供單純之願望，

其「信賴利益在憲法上亦值得保護」。似乎已肯定系

爭規定所排除的信賴利益，應當受憲法之保障。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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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保護原則 

之探討 

不然，因為在解釋理由書第二段已埋下伏筆：「對於

沒有期限的授予人民經濟利益之法規，儘管信賴利益

存在，但只需要普通公益考量，即可由立法者決定是

否維持或廢止。」 

(5)同樣的論理終於在解釋理由書第六段中出現，認為國

家因為社會情況的改變，系爭規定的訂定有其必要，

大法官承認「故系爭規定確有公益之考量」。易言之，

並未強調公益是否具有重大性而言，解釋理由書第六

段後段則運用比例原則，作為系爭規定合憲與不違反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論據。 

(6)以上可知信賴利益保障人權之力道，是極為薄弱的。

為避免信賴利益成為名不符實的拘束條款，以及本原

則具有「法治國原則重要內涵」之崇高地位。應當在

檢驗的過程中，強調其嚴肅性：首先應確定所侵犯的

基本權利及影響的重要性為何；再對新法制定的公益

性分量與排斥舊法秩序（包括信賴利益在內）的程度、

範圍及是否有替代或過渡條款制定之必要（即比例原

則的適用）。切不能用簡單公益需求即可搪塞，因為

所有新的法規範創設時，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立法理

由，釋憲者不能夠全盤照搬為已足，必須透過一個慎

重的多面性檢驗程序來加以衡量。 

2.林錫堯大法官所提意見 

授益行政法規，如發生不利受規範對象之「不真正溯及

既往」變動時，適用信賴保護原則與比例原則審查新法

規時應建立「兩層次審查模式」： 

(1)審查新法規是否因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或比例原則而違

憲，應予宣告失效或定期失效； 

(2)如認未違憲，則審查立法者（含行政命令訂定者）是

否依信賴保護原則或其他原則，有另定過渡條款或其

他合理之補救措施之立法義務，然此並不涉及新法規

本身是否違憲之問題。法規之變動，如符合信賴保護

原則與比例原則要求之變動必要性與公益優越性，雖

不能指摘其變動發生影響新法規效力之違憲效果，但

立法者（含行政命令訂定者）於依其裁量決定法規如

何變動時，仍應斟酌規範對象已就舊法規之存續所享

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除規範對象信賴利益受不利

影響之程度，衡諸法規變動公益之重要性，顯較輕微，

而可合理期待其忍受外，立法者有義務在實現法規變

動之公益必要範圍內，斟酌個別情況與規範對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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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保護原則 

之探討 

權受影響之程度，另定合理之過渡條款或其他補救措

施，以適度保護規範對象，避免使其法律地位遭受過

度減損。 

 

 

 

 


